
 

 

 

 

 

 

鲁鉴评协[2019]第 2 号 

 

关于发布《机动车鉴定评估专业技术人员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的

决  定 

各会员单位： 

为提高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从业人员技术水平，规范从业人员的执业行为，促

进行业健康发展，根据协会章程和宗旨，依据《资产评估法》、《二手车流通管理办

法》以及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我省本行业具体情况，制定了《机动车鉴定评估

专业技术人员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经本届大会第一次理事会研究批准，现予公布，

协会各会员单位须遵照执行。 

     

 

           

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 

 

 

附件：《机动车鉴定评估专业技术人员注册管理暂行办法》  

 

报送：山东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 

抄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技术室       

                                        2019 年 1 月 4 日印     



附件： 

山东省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 

机动车鉴定评估专业技术人员注册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从业人员技术水平，规范从业人员的执业

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根据协会章程和宗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依据《资产评估法》、《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以及国家有关政

策法规，结合我省本行业具体情况制定。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机动车鉴定评估专业技术人员人员包括取得下列证书者： 

1、省级以上人社部门颁发的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旧机动车鉴定估价师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 

2、全国性协会组织颁发的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岗位能力（技能）证书； 

3、山东省省内地市级人社部门颁发的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4、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本行业颁发的机动车鉴定评估水平考试证书或岗位

能力（技能）证书； 

第四条  凡在本协会会员单位从事机动车鉴定评估工作、持有上述证书的执业

人员（包括本会会员单位临时聘用的人员）应按照本办法进行注册、接受继续教育；

从事法定委托业务的执业人员必须按照本办法进行注册、接受审验和继续教育；  

第五条  凡本协会会员单位的机动车鉴定评估的执业人员，在全国性行业协会

注册的，可直接换发本协会注册证书，在其他省行业协会和市级以下行业协会注册

的，须按照本办法重新进行注册。  

第二章  证书与申请注册  

第六条 协会秘书处负责机动车鉴定评估专业技术人员注册的受理、审核、审

验、组织继续教育、发放注册证书等工作。   

第七条  申请注册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在本协会会员单位实际从事机动车鉴定评估工作的； 



   2、仅在一个单位申请注册的； 

3、本会会员单位出具证明为本单位聘用员工的； 

 4、按本办法规定接受继续教育的（考取证书后首次注册的除外）； 

   5、单位出具证明，持证人 2年内没有因违法违纪而受到刑事处分、民事处

罚的； 

第八条  注册证书每 3年审验一次；每年接受一次不少于 16课时的继续教育

培训； 

第九条  注册证书上应当注明从业者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生日期、工作

单位、注册日期、审验记录，以及证书名称、等级、编号等信息。 

第十条  注册证书可以作为本人在本行业执业的证明，也可用于会员单位投标、

备案等经济活动的企业资质和个人资质证明； 

第十一条  注册证书审验须由所在单位提出申请，不接受个人申请； 申请注

册应提交以下资料： 

1、《机动车鉴定评估岗位能力证书注册申请表》（本协会网站下载）； 

2、证书原件； 

3、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注明注册专用并由本人签名） 

4、从业单位出具的聘用证明和从业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记录的证明； 

第十二条  注册证书审验应提前 3个月提出申请、提交资料；经协会审核通过

后发放新的注册证书； 

 第十三条  从业人员有下列情况的由协会收回或宣布注销注册证书； 

1、因违法违纪被刑事处罚的； 

2、因违反职业道德、行业自律公约，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被举报经查

属实的； 

3、因个人工作失误，对企业或用户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影响行业声誉和形

象的； 

4、已经不在原单位工作，且不再从事本行业工作的； 

5、超过 2年未参加继续教育的； 

6、逾期未申请审验的； 

7、原单位营业执照注销的。 



   第十四条  从业人员有下列情况的可随时申请变更注册证书相关手续： 

       1、变更工作单位后仍从事本行业工作，原单位和新接收单位均能够提供证

明的； 

       2、考取相同职业（岗位）高一级证书的；  

   第十五条  注册证书名录将在本协会网站上公告。  

第二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暂行办法由山东省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